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３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简称“石化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进入转股期。有关石化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情况请

参考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发布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化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累计已有

８

，

５７３

，

６１０

张石化转债转为本公司

Ａ

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１７

，

７５９

，

１１２

股。目前，石化转债尚有

２２１

，

４２６

，

３９０

张未转股，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６．２７２％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

类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股）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占本期变动前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本期变动增

加股数（股）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占本期变动后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Ａ

股

７０

，

０３９

，

７９７

，

８８４ ８０．６７ １

，

００２ ７０

，

０３９

，

７９８

，

８８６ ８０．６７

Ｈ

股

１６

，

７８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１９．３３ ０ １６

，

７８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１９．３３

合计

８６

，

８２０

，

２８５

，

８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２ ８６

，

８２０

，

２８６

，

８８６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６５

，

７９７

，

１２７

，

６９２ ７５．７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３

，

７０８

，

１３５ ０．２３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００

，

４２８

，

４７３ ０．１２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５５

，

６１２

，

７４６ ０．０６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４

，

４２８

，

８６２ ０．０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７

，

３５８

，

３９９ ０．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４

，

２２５

，

３５６ ０．０５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４０

，

３８７

，

５４０ ０．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

，

７８０

，

６０８ ０．０４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关于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参加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

中信银行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协商

一致，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参加上述代销机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１

、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购费率折扣

交通银行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５９０００９

５９００１０

网银、手机银行

８

折

邮储银行 网银、手机银行

４

折

建设银行

网银、电话银行、手机银行

等电子银行

７

折

兴业银行

电子渠道（网银、电话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为

０．６％

中信银行 网银

７

折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等系统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

率享有上述折扣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费率优惠期限

交通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邮储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建设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

兴业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

中信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

续费。

３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及中信银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

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４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及中信银行的规定

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交通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邮储银行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９５５８０

建行银行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９５５３３

兴业银行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１

中信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

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农业银行定投、定赎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９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Ａ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９０００９ ５９００１０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投资者范围：本基金募集对象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个人投资者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可以投资于证

券投资基金的自然人。机构投资者指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登记或经有权政府部门批准设立和有效存续并依

法可以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投资于在中国境内依法募集的证

券投资基金的中国境外的机构投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时除外。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

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

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

的价格。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

人将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规定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理财需求，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本公司旗下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开通农业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

投”）和定期定额赎回业务（以下简称定赎）。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简称：定投）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农业银行开通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定投业务的投资者。

（二）办理时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正式开通，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三）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农业银行就申请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定投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但每期金额不得低于

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

３００

元），申购金额阶梯为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

二、基金定期定额赎回业务（简称：定赎）

基金定期定额赎回业务（简称

＂

定赎

＂

），是指投资者可以委托农业银行按每月固定时间从指定的基金账

户代投资者赎回固定份额基金。定赎业务并不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构成影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

金定赎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一）适用基金

１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

（二）办理时间及规则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投资者可到农业银行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定赎业务申请，基金定赎

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日常赎回业务受理时间相同。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赎回费率的说明

本业务的赎回费率、计费方式与日常赎回费率、计费方式相同。

（四）定期赎回份额

办理中邮稳定收益债券的定赎业务时，投资者可与农业银行约定每月固定赎回份额，每月赎回份额不

低于

１００

份（含

１００

份），定赎份额阶梯为

１００

份的整数倍。

基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对基金账户内最低保留余额规定为

５００

份， 开办基金定赎业务亦受本规

则限制。当每次定赎业务的赎回申请确认后，若基金账户内的基金份额低于

５００

份时，该部分份额将被强

制赎回。 提请投资者特别留意在每月通过定赎业务赎回本基金时始终保证账户内留有超过

５００

份的基金

份额。

三、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农业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办理基金定投和定赎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农业银行的有关规定。

２

、投资人可同时申请基金定投、基金定赎及进行日常基金申购、赎回。

３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农业银行业务规则等信

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

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４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基金定投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

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

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５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加代销机构

网上申购基金费率优惠的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长城

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国联证券、齐鲁证券、华福证券、招商证券、南京证券、安信证

券、中投证券、天风证券共

１６

家代销机构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

码：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参加以上代销机构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的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以上各代销机构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２

、具体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者通过以上各机构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上述基金产品的， 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即：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原申购费率请参考相关公告）。

３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通过以上各代销机构了解更多费率优惠信息。

该活动解释权归以上各代销机构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各代销机

构的相关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９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Ａ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９０００９ ５９００１０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投资者范围：本基金募集对象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个人投资者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可以投资于证

券投资基金的自然人。机构投资者指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登记或经有权政府部门批准设立和有效存续并依

法可以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投资于在中国境内依法募集的证

券投资基金的中国境外的机构投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时除外。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

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

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

的价格。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

人将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规定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

限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元，但已认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分为

Ａ

类和

Ｃ

类两类不同的类别。投资人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收取前端申购费用，即在

申购时支付申购费用。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

费率越低。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最高额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５％

；投资者申购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而是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

售服务费。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Ｍ

〈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

２００００００

〈

＝Ｍ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

〈

＝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本基金将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中，按前一日该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的年费率计提销售服

务费。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

金财产。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５００

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

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

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投资人赎回

Ａ

类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用，该费用随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本基金管理人

对持有

Ｃ

类基金份额期限少于

３０

日的该类别基金份额的赎回收取赎回费，对于持有期限不少于

３０

日的该

类别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

〈

＝２９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Ｎ

〈

３６４

天

０．１０％

３６５

天〈

＝Ｎ

〈

＝７２９

天

０．０５％

７３０

天〈

＝Ｎ ０．００％

注：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Ｎ

〈

＝２９

天，赎回费率为

０．７５％

；

Ｎ＞＝３０

天赎回费率为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

金财产。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基金”）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协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１

、交通银行

中邮基金旗下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交通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每月最低定投金额

１００

元。并从即日起参加交通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定投申购

业务的，享有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

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其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２

、邮储银行

中邮基金旗下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邮储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每月最低定投金额

１００

元，最高不得超过

５０００

元。并从即日起参加邮储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通过邮储银行

办理上述基金定投申购业务的，享有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

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其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３

、建设银行

中邮基金旗下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建设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每月最低定投金额

１００

元。并从即日起参加建设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定投申购

业务的，享有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

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其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４

、招商银行

中邮基金旗下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招商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每月最低定投金额

３００

元。

５

、上海银行

中邮基金旗下中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每月最低定投金额

１００

元。

６．

兴业银行

中邮基金旗下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兴业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每月最低定投金额

１００

元。并从即日起参加兴业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投资人通过兴业银行进行定投签约的，在活动期间

成功发起的基金定投申购，均享受如下费率优惠：通过兴业银行电子渠道（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

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定投申购费率统一优惠至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率的，按原费率执

行。通过兴业银行柜面渠道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享受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八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如原费率低于

０．６％

，按原费率执行。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其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７．

中信银行

中邮基金旗下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中信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每月最低定投金额

１００

元。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交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２

、邮储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站：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３

、建设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４

、招商银行

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５

、上海银行

服务热线：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６

、兴业银行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７

、中信银行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８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首创证

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

券、兴业证券、安信证券、中信（浙江）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南京证券、新时代

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中航证券、华福证券、日信证券、西部证券、天相投顾、国金

证券、民生证券、长江证券、平安证券、江海证券、东海证券、世纪证券、天风证券、中投证券、北京展恒。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基金管理人在

Ｔ＋１

日（

Ｔ

日为开放日）通过指定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

Ｔ

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中邮创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本基金根据认购费用、申购费用、赎回费用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

Ａ

类和

Ｃ

类两种不同的

类别，并设立相应的费率水平。在投资人认购、申购基金时收取认购、申购费用而不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

Ａ

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认购、申购基金份额时不收取认购、申购费用，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

服务费的，称为

Ｃ

类基金份额。

３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

细情况，请认真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刊登的《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亦可登陆

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４

、投资者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在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

认。投资者应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基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销售机构

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注册

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５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3

年

1

月

7

日 星期一

D1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００００４３

中航地产

Ｄ４

０００５１３

丽珠集团

Ｄ１５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Ｄ４

０００５３６

华映科技

Ｄ４

０００５４５ *ＳＴ

吉药

Ｄ２０

０００５８７

金叶珠宝

Ｄ１

０００６７７ *ＳＴ

海龙

Ｄ４

０００９０２

中国服装

Ｄ１４

０００９２０

南方汇通

Ｄ１

０００９７３

佛塑科技

Ｄ１５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Ｄ１

深市主板

００２１０１

广东鸿图

Ｄ１２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５１

北斗星通

Ａ４

００２２３０

科大讯飞

Ｄ１

００２２３９

金飞达

Ｄ４

００２２６３

大东南

Ｄ４

００２３４５

潮宏基

Ｄ１

００２３４７

泰尔重工

Ｄ９

，

Ｄ１０

００２３５６

浩宁达

Ｄ１２

００２４２５

凯撒股份

Ｄ１６

００２４５５

百川股份

Ｄ１２

００２４５７

青龙管业

Ｄ１４

００２４６６

天齐锂业

Ｄ１６

００２５５５

顺荣股份

Ｄ１２

００２１３５

东南网架

Ｄ１２

００２１２６

银轮股份

Ｄ１３

００２６２９

仁智油服

Ｄ１２

００２６４１

永高股份

Ｄ４

００２６５１

利君股份

Ｄ１２

００２６７６

顺威股份

Ｄ４

００２６８４

猛狮科技

Ｄ１５

２００１６０ ＳＴ

南江

Ｂ Ｄ２０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Ｄ１

６００１７８

东安动力

Ｄ２０

６００１８２ Ｓ

佳通

Ｄ１２

６００２３６

桂冠电力

Ｄ１２

６００２６９

赣粤高速

Ｄ１

２００１５２

山航

Ｂ Ｄ１６

深市B股

６０００１９

宝钢股份

Ｄ１２

沪市主板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Ａ４／

定

６０３３６６

日出东方

Ｄ４

长盛基金

Ｄ２０

富安达基金

Ｄ２０

工银保本

Ａ１／

定

工银瑞信

Ｄ１４

广发基金

Ｄ１４

广发基金

Ａ１／

定

国泰基金

Ｄ１４

海富通

Ｄ１６

华安季季鑫

Ｄ１７

华商动态阿尔法

Ｄ１８

长城基金

Ｄ２０

基金

华夏基金

Ｄ１４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Ｃ３

汇添富

Ｄ１２

嘉实基金

Ｄ１２

嘉实基金

Ａ１／

定

建信基金

Ｄ１６

交银施罗德

Ｄ１５

金鹰基金

Ｄ２０

金元汇理

Ｄ１５

金元汇理

Ｄ２０

诺安基金

Ｄ１５

诺德基金

Ｄ１４

鹏华基金

Ｄ１５

平安大华

Ｄ１６

泰达宏利

Ｄ１４

泰信基金

Ｄ２０

天弘丰利分级

Ｄ１１

，

Ｄ１０

天弘基金

Ｄ１５

万家基金

Ｄ２０

银华基金

Ｄ１４

银华交易型

Ａ１

招商基金

Ｄ５

，

Ｄ６

，

Ｄ７

，

Ｄ８

招商基金

Ｄ１６

浙商基金

Ｄ２０

中银中小盘

Ｄ１９

中邮基金

Ｄ１

上海产权

Ｄ４

其他

深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安居宝 博彦科技 得利斯

皖通科技

取消特停

福建金森

特停

金叶珠宝 丽珠

B

丽珠集团

猛狮科技

停牌一天

工银

500A

广发

100A

互利

A

华安

300A

建信稳健 金鹰

500A

诺安稳健 诺德

300A

商品

A

申万收益 泰达稳健 泰信

400A

同瑞

A

万家创

A

银华金利

银华金瑞 银华瑞吉 银华稳进

浙商稳健 资源

A

沪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中国化学

除权除息日

海运转债

停牌一天

11

沪大众 中国软件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3-00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影

响，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

A

股和

B

股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

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2013-001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2-049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2

月

26

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目前正在开展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的相关工

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股票代码：

000587

公告编号：

2013-01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4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的书面通知，称其正

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13-001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上午

10

：

30

在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四号潮宏基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

已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会议通知。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7,159,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8.42%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廖木枝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7,159,7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2

、审议通过《关于受让通利（亚太）有限公司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7,159,7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7,159,7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全奋律师、陈竞蓬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大成（广州）

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2013-001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上午

10

点在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庆峰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9,409,94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8.94%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9,409,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刘昕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9,409,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高玲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09,409,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张大林律师、王小东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2013-002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收到

政府奖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投资设立的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下称

"

机

电学院

"

，公司持股

70%

）收到芜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函，同意按照招录新生规模奖励机电学院

2000

万元。

上述专项奖励资金已于

2012

年

12

月

27

到账。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资金确定为

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

2012

年度损益。 该专项奖励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

2012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

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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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支持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继续给予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财政支持优惠政策的批复》

（赣府字

[2002]6

号文），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收到江西省财政厅拨付的财政支持款人民币壹亿捌仟

肆佰万元整。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